
消 防 處 與 香 港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會 聯 絡 會 議 摘 要  

（ 會 議 日 期 ： 二 零 一 零 年 二 月 二 日 ）  

1.1 根 據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商 業 處 所 ） 條 例 》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 

 本 處 代 表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有 關 巡 查 的 最 新 統 計 數 字 。  

1.2 檢 查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進 行 的 保 養 工 程 的 質 素  

 本 處 代 表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由 部 門 進 行 突 擊 檢 查 所 得 的 最 新 統 計 數 字 。  

1.3 私 人 樓 宇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計 劃  

 本 處 代 表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有 關 執 法 的 最 新 統 計 數 字 。  

1.4 第 三 者 認 證 ／ 產 品 審 批 ／ 產 品 認 證  

 諮 詢 文 件 修 訂 本 已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送 交 教 育 局 、 房 屋

署 、 機 電 工 程 署 、 影 視 及 娛 樂 事 務 處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屋 宇 署 、 社

會 福 利 署、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、建 築 署 、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等 十 個 政 府 部

門 ／ 局 傳 閱 ， 以 徵 求 意 見 。  

1.5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廉 潔 講 座  

 香 港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會 正 與 廉 政 公 署 合 作，為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

商 提 供 訓 練 講 座 。  

1.6 緊 急 出 口 門 玻 璃 面 金 屬 箱  

 所 有 呈 報 的 違 規 情 況 已 予 糾 正 ， 本 處 將 發 出 新 的 通 函 ， 取 代 一 九 九

六 年 的 消 防 處 通 函 。  



1.7 壓 縮 氣 體 系 統 的 安 全 事 宜  

 香 港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會 已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為 會 員 及

其 他 人 士 舉 行 講 座， 並 由 勞 工 處 及 本 處 人 員 主 講 。各 委 員 獲 悉，本 處

已 發 出 勸 諭 信 予 所 有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、物 業 管 理 公 司、主 要 公 用

事 業 公 司 等 等 ， 提 醒 他 們 定 期 妥 善 保 養 消 防 裝 置 的 重 要 性 。  

1.8 香 港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會 有 關 花 灑 分 層 閘 掣 上 鎖 裝 置 的 建 議  

 本 處 代 表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花 灑 分 層 閘 掣 上 鎖 裝 置 的 修 訂 設 計。本 處 現 正

擬 備 有 關 的 通 函 。  

1.9 修 訂 消 防 裝 置 守 則  

 本 處 正 在 修 訂《 最 低 限 度 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》及《 裝 置 及 設 備 之

檢 查、測 試 及 保 養 守 則 》（ 二 零 零 五 年 七 月 版 ）， 並 已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十

二 月 向 香 港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會 及 其 他 相 關 各 方 發 出 信 函 ／ 便

箋 ， 邀 請 他 們 就 此 事 發 表 意 見 。  

2.0 關 於 複 合 式 感 應 偵 測 器 的 消 防 處 通 函  

 本 處 即 將 發 出 有 關 此 事 的 通 函 。  

2.1 以 電 子 方 式 遞 交 FS 251 

 本 處 代 表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日 後 以 電 子 方 式 遞 交 FS 251 的 安 排 ， 有 關 安

排 會 分 兩 個 階 段 實 施。本 處 代 表 已 聽 取 香 港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會 就

工 作 流 程 及 FS 251 電 子 版 本 的 設 計 所 提 出 的 意 見 。  


